吴川市扎实推进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工作

2019年,我市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认真开展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和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扎实推进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工作，实现政府采购管理重心“从程序导向”向“结果导向”转变，切实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

一、认真开展全面清理妨碍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规定和办法，进一步优化我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

我市对照《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和湛江市财政局《转发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湛财采[2019]9号）的要求，认真开展全面清理妨碍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规定和办法，出台了《吴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吴府规[2019]2号），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采购工作必须遵循有关的规定，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和促进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作出努力。

二、扎实推进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的规定，切实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

一是继续优化政府采购程序。进一步规范备案政府采购计划和合同，实现政府采购管理重心“从程序导向”向“结果导向”转变，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工作流程从“逐级查核”改为“秒过备案”，提高了政府采购效率。

二是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化。完善电子管理平台，全面开展电子政府采购交易管理系统的实施工作；积极推进电子化采购。全面推进网上竞价、电商直购和定点采购“三位一体”的通用类项目电子化采购。

三是严格取消政府采购合同纸质备案。政府采购合同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予以公开和备案，大幅提升了政府采购工作效率。

四是实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政府采购全流程的信息公开机制，加大采购项目信息公开，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发布。

三、认真开展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切实加强政府采购事后监督检查力度

我市认真开展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重点加强政府采购内控制度，切实加强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创新监管方式,为政府采购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2019年1-10月我市政府采购预算金额13376.68万元，实际采购金额12226.28万元，节约资金1150.34万元，节约率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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